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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行

玛咖项目投资的议案》； 同意由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丽

江龙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德公司”）与丽江格林恒信生物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恒信”）、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邦制药”）共同设立一家投资主体投资玛咖项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次玛咖项目的投资主体为龙德公司、格林恒信和华邦制药。 龙德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为丽江市古城区香

格里大道东侧玉龙旅游大楼；法定代表人为本公司总经理刘晓华先生；注册

资本

２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主要包括：与索道相关的配套服务；旅游产品、农副土

特产品、 工艺美术品、 文化图书及音像制品销售； 税务登记证号： 国税

（

５３０７２１６７８７２６５８５

）；地税（

５３０７００６７８７２６５８５

）。

格林恒信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是自然人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为丽江市古城区太和西路

９４

号兴龙花园小区

Ａ１２

号；法定代表人为杨勇武先生；经营范围包括食品零售；中药材的种植（国家

允许范围）；农作物种植；保健品、百货、酒店用品的批发、零售（以上经营范围

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

活动）；税务登记证号为：地税（

５３０７０２７９７２０６４００

）；国税（

５３０７０２７９７２０６４００

）。

华邦制药是以制药为主营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前身是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成立的重庆华邦生化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２００

万股流通股并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 该公司注册

地为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６９

号；注册资本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

松山先生。 华邦制药主要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限本企业自产药品）软膏剂、

乳膏剂（含激素类）、凝胶剂、溶液剂（外用）、喷雾剂、冻干粉针剂、软胶囊剂、

口服溶液剂、片剂（含抗肿瘤药）、硬胶囊剂（含抗肿瘤药）、干混悬剂、颗粒剂、

小 容 量 注 射 剂 （有 效 期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税 务 登 记 证 号 为 ：

５００９０３２０２８８４３２６

。 华邦制药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松山先生，其股权控制关系如

下：

华邦制药最近三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主要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

１，１３９，３２４，５１３．０８

１，１４２，９９４，

５７３．８４

１，３５８，３５０，４４２．７９ １，３８９，５０８，６２７．４５

负债

３２５，２５７，４６１．４５ ２４５，６７６，６６３．５７ ３２２，５７７，４８２．２１ ３４０，４８５，９８２．４８

所有者权益

７５３，０４４，６３８．０２ ８３７，９８９，８６３．２０ ９７５，４９０，７７１．７３ ９９５，０４０，２２６．８８

资产负债率

２８．５５％ ２１．４９％ ２３．７５％ ２４．５０％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主要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５７５，７２０，３５７．２７ ５４４，５２０，７０１．７９ ５４１，２２４，４７１．９４ １２４，８１５，２９９．１５

营业利润

９９，５９４，１７３．５３ １３７，３９７，７２０．２０ １４９，８５７，８０２．６２ ２２，５５３，７０３．７９

利润总额

１０２，８０４，６５９．５２ １４７，３８７，５３０．９４ １５１，５４９，４６１．６２ ２４，０２３，２３１．９０

净利润

８８，８１０，０３１．２３ １２７，６８４，４００．２５ １３２，０４１，７１９．２７ １９，５４９，４５５．１５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７９％ １５．２４％ １３．５４％ １．９６％

３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主要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１３，７５７，６６７．１５ １２３，５２６，８９６．９０ ７９，８３７，７５３．０３ ５，７２７，１１９．５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５９，５９６，４７９．９４ －２３，５６９，４７１．７５ －１８７，４５１，８３０．１９ －８，９７６，２７７．９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４４，０８３，５２２．１０ －１１０，４６５，７６６．４５ ７２，０４５，６４８．７０ １０，１４９，３８３．３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１１，３２４，５２１．５４ －１１，１２０，１５７．７１ －３２，６０８，７１６．５６ ６，９００，２２４．９７

华邦制药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雪山开发公司”）

２０．２１％

的股权，华邦制药实际控制人张松山先生为

雪山开发公司董事，因此本次龙德公司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玛咖项目的情况：玛咖（

ＭＡＣＡ

）原是一种生长在南美洲秘鲁安地斯山

区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原上的植物，被称为秘鲁国宝。 其中含有许多均衡合

理营养成分以及多种生物活性次生代谢物，在食品、保健品，药品及生物工程

领域，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 玛咖已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

）列入目录之

中，是被推荐食用的安全食品。 目玛咖的国家新资源食品认证已获得卫生部

正式批文。

目前国内种植的玛咖平均亩产鲜果

３００

公斤左右， 鲜品与干品比约

５

：

１

，

即亩产干品约

６０

公斤左右。 玛咖原料目前已进行食品、饮料、口服液、胶囊、精

片、含片、茶等产品的开发试验。 丽江是现在最集中且最适合玛咖种植的区

域，目前丽江种植单位主要为格林恒信及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高山经济植物研

究所。 上述两家单位控制着丽江的种源市场，现种植面积约

２０００

亩。

２

、项目的具体内容：开发产品主要为玛咖精片及酒类，前期以玛咖精片

为主打产品，后期将进一步开发玛咖酒等玛咖保健产品。

３

、玛咖项目公司的出资方式：拟设立的新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拟注册

资本金

１

，

０００

万，各投资方均以自筹资金、现金方式出资，其中龙德公司出资

４００

万元，持股

４０％

；格林恒信出资

３００

万元，持股

３０％

；华邦制药出资

３００

万元，

持股

３０％

。新公司在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后的一年为建设期，预计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

开始投入经营。

４

、玛咖项目相关人员、技术、管理要求情况：格林恒信目前已具备良好的

种植经营和相关技术、营销人员；具有完善的种植、加工的技术。 新设立的公

司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发展。 玛咖项目在管理上将严格执行新资源食品的管

理办法，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其次利用本公司及华邦制药的公司运作经验，

对新公司进行管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龙德公司主要经营与索道相关的旅游配套服务、旅游产品及农副土特产

品的销售。 龙德公司在多年的经营过程中，跟丽江地区多家旅行社有长期合

作关系，具备开拓旅游产品市场的经验，同时在公司下属三条索道及玉龙雪

山景区拥有渠道资源。 龙德公司通过前期积极的调研，认为丽江玛咖生物产

业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具有较好的投资机会，有利于拓展龙德公司的主营

业务，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为丽江新兴生物产业项目，玛咖项目目前还处于初创期，未来在产品

的开发、市场推广、产业规模方面具有一定的风险。 此次龙德公司投资玛咖项

目，投资金额在公司风险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公司已做了充分的前期研究工

作及准备工作，投资风险可控，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龙德公司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与索

道相关的旅游配套服务和旅游产品经营。 龙德公司对丽江新兴的玛咖生物产

业进行了长期的细致调研； 格林恒信是丽江玛咖控制种源的两家单位之一，

在玛咖种植方面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经验；具有现成的生产设备和成品；华邦

制药是股份制高新技术制药企业，实力雄厚，拥有制药方面的强大优势，在产

品加工上可以提供支持。 龙德公司与上述投资方共同投资玛咖项目有利于共

同开拓市场、控制投资风险，有利于龙德公司进入新兴生物产业项目，增强公

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此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其程序是合法、合规的。 此次关联交易是各方在自愿并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达成的，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我们同意上述交易。 ”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公司保荐机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核

查后，发表核查意见如下：“丽江旅游此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其程序合法、合规。 此次关联交易是各方在自愿并协商一

致的情况下达成的，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关联交易没有损害上市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国家新资源食品认证批文。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 “公司”） 第四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十一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十一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参与表决的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经全体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进行玛咖项目投资的议案》。

公司的全资子丽江龙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拟与丽江格林恒信生物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开发玛咖项目。 上述三家投

资方拟共同设立玛咖公司，作为玛咖项目的具体投资主体。 玛咖公司拟注册

资本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投资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丽江龙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现

金出资

４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丽江格林恒信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现

金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 项目建设周期计划为一年，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投入经

营。

丽江龙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属于关联交易，本公司独立董

事已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也发表了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详

细情况请查阅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２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国有股东无偿划转股权回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而泰”）于

６

月

１３

日接到公司国有股东深

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力合创投”）通知：

根据 《财政部 国资委 证监会 社保基金会关于豁免国有创业投资机构和国有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国有股转持义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企［

２０１０

］

２７８

号）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出具《财政

部关于回拨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的通知》（财企［

２０１１

］

１１２

号），同意将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深圳力合创投划转给社保基金会的

１１３．６９３６

万股公司股票，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以下简称“社保基金会”）转持股票账户回拨至深圳力合创投股票账户，如股权回拨前该部分股

权因权益分配进一步增加，按增加后的股份数进行回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和而泰实施权益分派后， 社保基金会持有和而泰的股份数增加至

１

，

７０５

，

４０４

股，占

和而泰总股本的

１．７％

； 深圳力合创投持有和而泰的股份数增加至

１０

，

８９４

，

５９６

股， 占和而泰总股本的

１０．８９％

。 本次股权回拨后，深圳力合创投持有和而泰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和而泰总股本的

１２．５９％

；社保基

金会不再持有和而泰的股份。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和而泰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０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工业村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大楼

Ａ

区

４０８

室

通讯地址：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Ｂ

区

５６

号信箱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５５１３７２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

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和而泰智能控

制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已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审批。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除非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深圳力合创投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会 指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深圳和而泰

、

上市公司 指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股权回拨 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２０１１

］

１１２

号文

《

财政部

关于回拨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

有股的通知

》

的相关精神

，

将社保基金会转持股票账

户中所持

１１３．６９３６

万股深圳和而泰的限售流通股回

拨至深圳力合创投开设的股票账户

。

如该部分股权

因权益分配进一步增加

，

按增加后的股份数进行回

拨

。

本报告书 指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准则

１５

号

》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力合创投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工业村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大楼

Ａ

区

４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冯冠平

注册资本：

３３

，

３３３．３３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持股

６８．０８％

，深圳市数点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２１．９２％

，清华大

学教育基金会持股

１０％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经营范围：从事风险、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受托管理和经营其他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资本；直接投

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投资咨询业务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业务；高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投资

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进出口业务。

法人代码证：

７１５２２８１７－２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７１５２２８１７２

通讯地址：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Ｂ

区

５６

号信箱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５５１３７２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２６５５１３７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冯冠平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嵇世山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朱方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宋军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刘岩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刘伟强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贾天喜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于喆 女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严叔刚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兰虹 女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事项。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圳力合创投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持有力合

股份（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２

）

２９

，

５５２

，

４４５

股，占其总股本的

８．５７％

；持有海兰信（股票代码：

３０００６５

）

４

，

１５９

，

７００

股，占其总股本的

７．５１％

。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 《财政部 国资委 证监会 社保基金会关于豁免国有创业投资机构和国有创

业投资引导基金国有股转持义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企［

２０１０

］

２７８

号）的有关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国有

创业投资机构和国有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将已按《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实施办法》实施国有股转持的进行回拨所引起的。通过此次股权回拨，进一步提高了国有资本从事创

业投资的积极性。深圳力合创投作为国有资本创业投资企业，将进一步加大对中早期项目的投资，促进

我国创业投资事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目标的实现。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和而泰拥有

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深圳和而泰股份情况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

规定和深圳市财政局《关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部分国有股转

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问题的批复》（深财企［

２００９

］

１１５

号），深圳力合创投于深圳和而泰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将持有的公司

１

，

１３６

，

９３６

股国有股转由社保基金会持有。 根据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规定，社保基金会获得的股份承继原

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划转后，深圳力合创投仍持有深圳和而泰

７

，

２６３

，

０６４

股，占深圳和而泰总股本

的

１０．８９％

。

根据《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及《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深圳和而泰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深圳和而泰现有总

股本

６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深圳和而泰实施权益分派后，社保基金会持有深圳和而泰的股份数增加至

１

，

７０５

，

４０４

股，占深圳和而

泰总股本的

１．７％

；深圳力合创投持有深圳和而泰的股份数增加至

１０

，

８９４

，

５９６

股，占深圳和而泰总股本

的

１０．８９％

。

二、本次股权回拨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２０１１

］

１１２

号文《财政部关于回拨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国有股的通知》的相关精神，将社保基金会转持股票账户（账户号：

０８９９０５３３３８

，托管单元号或指定

交易单元号：

３６０８００

）中

１１３．６９３６

万股（核定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深圳和而泰（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２

，

证券简称：和而泰）的限售流通股（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回拨至深圳力

合创投开设的股票账户（账户号：

０８９９０４０７２４

，托管单元号或指定交易单元号：

００８３００

）。 如股权回拨前

该部分股权因权益分配进一步增加，按增加后的股份数进行回拨。

此次股权回拨后，深圳力合创投持有深圳和而泰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深圳和而泰总股本的

１２．５９％

。

三、本次回拨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及其他情况

本次回拨的股份属于社保基金会所持有的限售流通股股份（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本次回拨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和权属争议等权利限制情形。

第五节 前６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根

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深圳力合创投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２

、深圳力合创投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２０１１

］

１１２

号文《财政部关于回拨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国有股的通知》；

４

、本报告书原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技南十路

６

号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

Ｄ

座

１０

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冠平

２０１１ 年６ 月 １５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

股票简称 和而泰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０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

工业村深圳清华大学研

究院大楼

Ａ

区

４０８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０，８９４，５９６

股 持股比例

：１０．８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２，６００，０００

变动比例

：１．７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本次股权划转已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

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冠平

日期：２０１１年 ６月１５日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８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Ａ

股末期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９

元；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３１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获得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刊登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现将此次利润分配的具体

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或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确定的税后利润 （以较低者为准）， 并提取相关法定公积金后分派股

息。公司以已发行总股本

４９．１８４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

２０１０

年度现

金红利人民币

０．５９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约人民币

２９．０１９

亿元（含税）。

３

、对于持有公司内资股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的现金红利，由

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５３１

元；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的现

金红利，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发的《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通知》”）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

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５３１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持有公司内资股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除外）和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５９

元。

二、利润分配具体实施时间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３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四、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１

、持有公司内资股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公司委托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持有公司内资股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３

、

Ｈ

股股东的现金股息派发不适用本公告。

五、咨询联系

咨询机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地 址：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

２９８

号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７

）

５３８２３１９

传真：（

０５３７

）

５３８３３１１

邮编：

２７３５００

六、备查文件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８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公司吉林高琦违规利用募集资金买入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深圳惠程”）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公

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５

，

０２１

，

６００

股人民币普

通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５２

，

３００

，

３７６．００

元。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高性能耐热聚酰亚胺纤维产业化项目”由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

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高琦”）全资子公司吉林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吉林高琦”）为实施主体。吉林高琦在中国银行吉林市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专户存放金额为人民币

３３１

，

４０８

，

３００．００

元。

吉林高琦相关工作人员错误理解募集资金存储管理的监管要求， 错误地把监管行发行的保本型

理财产品看做银行一般性的资金存储，从增加利息收入的角度，在未通知深圳惠程相关负责人的情况

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开始，先后五次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监管行中国银行吉林市分行推荐的

该行无风险的结构性理财产品，深圳惠程和保荐机构对吉林高琦例行检查时发现该情况，并责令立即

纠正，已于近日提前赎回所剩最后一笔产品。 至此，之前购买的所有理财产品本息已全部收回至募集

资金监管帐户。 五次违规买入保本结构性理财产品共获得利息收入

１

，

００５

，

８５２．２０

元，比按照专户存储

活期利率计算的可得利息多获利息收入

８１２

，

３１７．９６

元。

吉林高琦相关人员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

关于《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

发生此种错误的原因及后续整改措施如下：

１

、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相关财务人员的培训力度不够，公司将请保荐代表人等专业人士对相关人

员进行募集资金管理专题培训。

２

、监管银行违反了四方监管协议的要求，当发生大额款项支出时未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及公司相

关负责人员，公司将向监管银行发出质询函，明确监管银行责任。

３

、公司未能对下属子公司的现金流向进行有效监管，未能及时发现大额募集资金流出。 公司将建

立电子现金管理系统，有效监管下属子公司资金流向，增加审批环节。

公司相关责任人进行了经济处罚及通报批评，责令相关财务人员学习公司相关制度，严肃检讨，

杜绝此类错误再次发生。

公司董事会就此事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致以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５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２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６８

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９６４

梅岭化工厂

五、咨询办法

１

、咨询机构：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

２

、咨询联系人：张旺

３

、咨询电话：

０８５１－８６９７０２６

传真电话：

０８５１－８６９７０００

六、备查文件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２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武汉东部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追加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决定与武汉

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集团”）、武汉万德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汉万德”）三家公司共同出资注册资金

１０

亿元，在武汉市青山区

投资成立“武汉东部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鉴于武汉万德中途退出投资，经协商，现由本公司与市政集团两家公司

出资注册新公司，本公司追加投资

８

，

０００

万元，出资额变更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出

资比例变更为

６０％

； 市政集团追加投资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出资额变更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

元，出资比例变更为

４０％

。 变更后信息如下：

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

货币

６０％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

货币

４０％

上述事项已经本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长批准。

本次追加投资，有利于本公司的经营和项目的推进，对本公司目前财务

状况无不良影响。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３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３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咨询联系人：刘建、呼国功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５－８８８１８９８

、

８８４２１７５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５－８８８１８９９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０６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３

股票简称：浙江东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温州东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加了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以

２０２１６

万元竞得杭州

市西湖区（浮山

Ｃ－３

单元）住宅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与开发经营权。

该地块坐落于杭州市西湖区科海路。土地面积

２２１２８

平方米（

３３．２

亩），其

中出让土地面积

１８９２３

平方米， 以划拨方式供地

３２０５

平方米为幼儿园用地；

属住宅用地，出让年限

７０

年；容积率

１－１．５

；地上总建筑面积

３１５８９．５

平方米，

其中幼儿园面积不大于

３２０５

平方米， 需配建的保障房面积不少于

２８３９

平方

米；住宅面积

９０

平方米以下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

７０％

以上。

特此公告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４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收到公司董事成屹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成屹先生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上述辞职报告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成屹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不再担

任公司的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会谨向成屹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９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电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适当调整电价有关问题的通

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１

］

１１０１

号）。 经贵州省政府同意，决定适当调整贵州省电价水平，

６

月

１４

日贵州省物价局下发了 《贵州省物价局关于调整贵州电网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

的通知》（黔价格［

２０１１

］

１１１

号），通知中说明：“为缓解水电企业经营困难，我省水电上

网电价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每千瓦时提高

０．３

分钱。 ”

公司所属引子渡水电站上网电价由每千瓦时

０．２５７４

元调整为

０．２６０４

元；普定水电

站上网电价由每千瓦时

０．２７２４

元调整为

０．２７５４

元； 光照水电站上网电价由每千瓦时

０．２９３

元调整为

０．２９６

元；董箐水电站上网电价由每千瓦时

０．３０６

元调整为

０．３０９

元。 鱼塘

水电站上网电价由每千瓦时

０．２５２４

元调整为

０．２５５４

元；清溪水电站上网电价由每千瓦

时

０．２５２４

元调整为

０．２５５４

元。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０

股票简称：浙江富润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２３

号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及其收购人承诺

３６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收到公司大股东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收购人浙江诸暨惠风投资有限公司致诸暨市人民政府的承诺书， 富润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浙江诸暨惠风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承诺，在《富润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８１％

国有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本公司股

票。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